滨妇发[2012]31号
关于在滨州市女企业家协会
会员单位中建立妇委会的通知

全市女企业家协会各会员单位：

今年是中央提出的“基层组织建设年”，也是全省开展妇联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的第三年，按照省妇联在“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开展“建妇女组织、扩工作覆盖”活动的要求，市妇联研究决定，在全市女企业家协会会员单位中建立妇女工作委员会（简称妇委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深化创先争优和“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为契机，以增强基层妇联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影响力为目标，以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和提高女职工整体素质为根本出发点，以“服务党建、服务企业、服务妇女”为原则，通过党建带妇建，妇建促党建，实现企业党的工作与妇女工作和谐推进，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效服务，努力把妇女组织建设成为党开展妇女工作的坚强阵地和深受广大妇女热爱和信赖的温暖之家。
二、机构设置
妇女组织的机构设置和职数名额由各企业根据女职工数量确定。女职工5人以上的企业，设立妇委会。妇委会一般由3—5人组成。妇委会主任要热心妇女工作，尽量由企业经营管理层女性领导担任，享受企业中层主要负责人的政治、生活待遇。根据各企业的实际，妇委会的组成人员可以由企业女职工代表会议民主推荐产生，也可以由企业负责人及管理层在充分酝酿下提名协商产生。
三、主要职责和任务
（一）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上级妇联组织及本单位妇女大会或妇女代表大会决议，完成各级妇联部署的工作，推动本单位业务工作的开展。
2、密切同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的联系，共同做好本单位群众工作。
3、加强自身建设，建立和完善学习培训、工作会议、人才培养和推荐、评比表彰等工作制度。

（二）主要任务

1、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引导妇女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时代女性。
2、开展“巾帼建功”活动。立足工作，使广大女职工岗位成才、岗位建功；立足市场，积极参与企业经营管理，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立足家庭，积极开展“和谐家庭”、“五好文明家庭”创建，以家庭的和谐促进企业、社会的和谐；立足社会，参与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救助贫困母亲等送温暖、献爱心及结对帮扶活动，引导女职工以业绩树形象，以作为求地位。
3、宣传、表彰妇女先进典型。建立妇女人才信息库，积极向本企业和上级妇女组织推荐妇女人才，推动妇女人才成长。

四、组织领导
市女企业家协会会员为建立妇委会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认真研究加强妇委会建设、开展妇女工作的对策和措施，及时对妇委会建设提出指导性意见，帮助妇委会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会员单位中已建立妇委会的，要加强妇委会规范化建设；还未建立妇委会、且符合条件的单位，要在7月上旬完成妇委会的筹建工作。7月20日前，已建立和未建立妇委会的单位都将妇委会主任登记表一式两份上报市妇联组宣部。地点：市政大楼0452室。各县区会员单位妇委会主任登记表于7月20日前报各县区妇联，由各县区妇联统一上报市妇联。联系人：于婷，联系电话：3162118。
                   滨州市妇女联合会

                      2012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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